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445554747]一、总体说明
1.本章所提出的技术要求是对本次招标服务的基本要求，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规范的全部条款。投标人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除了满足本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国国家、行业、地方或服务提供商所在国的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当上述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之间存在差异时，应以要求高的为准。
1.2 本章中提及的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如有）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强制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用替代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但这种替代须实质上满足、等同或优于本章技术要求，同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可能被评标委员会认定为负偏离。
1.3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章中所列的具体参数或参数范围，均理解为采购人可接受的最低要求。
1.4 采购需求如包含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证书。
二、招标范围
安徽省荣军康复医院食堂食材采购及配送服务项目，采购及配送范围包括稻米、食用油、面粉、肉类、冷冻品（含半成品）、调味品、干货、家禽类、禽蛋类、乳制品类、糕点类、蔬菜类等。
三、商务要求
	序号
	商务条款名称
	具体要求内容

	1
	付款方式
	货款每月结算一次，每月1日对账；对账后乙方给甲方开具上月所购货款发票，甲方在1个月内一次性转账给乙方。（节假日和甲方财务扎账除外）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荣军康复医院食堂内部

	3
	服务期限
	服务期两年，合同一年一签。协议期满未订新约时，视为不再续约。（双方同意的前提下可续签一年，新续约在本协议结束前的一个月内签订）

	4
	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食堂食材采购及配送服务
所属行业：批发业


[bookmark: _Toc24745]四、技术要求
（一）服务要求
1.中标人所配送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要求且符合招标人安全要求的正规厂家的合格产品，价格不得高于控制价。 
2.为确保安全，中标人工作人员的行动和经营活动必须在医院工作人员监督下开展。
3.因招标人特殊性，配送单位要根据招标人要求，无条件的随时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及时配送（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不得因配送量多少，大小等各种理由拖延。
（二）服务需求
	序号
	类 别
	货物品种
	要   求

	1
	稻米
	杂交米、香梗米、丝苗米等
	所供食品原料符合GB1354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供货时提供同批次检验合格证明；送货上门，供货及时。

	2
	食用油
	一级大豆油(非转基因)、调和油、菜籽油等
	所供食品原料符合GB1535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供货时提供同批次检验合格证明；送货上门，供货及时。

	3
	面粉
	特一粉、高筋富强粉、特精粉、馒头粉、油条粉等
	所供食品原料符合GB1355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供货时提供同批次检验合格证明；送货上门，供货及时。

	4
	肉类（猪肉、牛肉、羊肉）
	全精肉、五花、前夹、大排、小排、猪肝、脸皮、板油、蹄髈等
	所供肉品符合GB2707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供货时提供同批次检疫合格证明；整头进货，院内分割，送货上门，供货及时。

	5
	冷
冻
品
	冻品
	翅根、棒腿、带鱼、半片鸭、鸡脯肉、鸡边腿、鸡翅尖、鸭腿等
	所供食品原料符合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供货时提供同批次检验合格证明；送货上门，供货及时。

	
	
	半成品
	牛排、鸡排、鸡柳、腿排、比萨饼、鸡米花、绿茶饼、翡翠蛋包、狮子头、蛋卷、玉米棒、鱼排、肉串等
	

	6
	干调品
	木耳、香菇、干辣椒、番茄酱、腐竹、云丝、杂粮、白糖、淀粉、辣酱、蚕豆酱、醋、黄酒、生抽、老抽、散抽、味精等
	所供食品原料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供货时提供同批次检验合格证明；送货上门，供货及时。

	7
	家禽类
	鸡、鸭、鹅、兔、鸭血、猪血等
	保持新鲜

	8
	禽蛋类
	鸡蛋（大、中、小号）、鸭蛋、鹅蛋、咸鸭蛋等
	

	9
	饮品类
	乳制品类、矿泉水等饮料
	

	10
	水产类
	鲜鱼、虾、蟹、贝、藻类
	

	11
	 蔬菜类
	详见采购需求附件
	


注：1.以上品名及品种仅作参考，具体以实际供货为准。
2.以上商品国家有最新质量标准的，以最新的为准。
（三）具体要求
1.家禽类
1.1中标人资质齐全，所供家禽类符合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1.2供货品种：将活禽屠宰、加工后，经预冷处理的冰鲜产品，包括净膛后的整只禽、整只禽的分割部位（禽肉、禽翅、禽腿等）、禽的副产品（禽头、禽脖子、禽内脏、禽爪等）具体品种有鸡、鸭、鹅、兔、鸭血、猪血等。
1.3运输要求：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食品堆放科学合理。
1.4包装与标识要求：容器（塑料框）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 
1.5家禽类质量要求：
1.5.1防止腐败变质、致病菌污染、冻禽肉表面风干与油脂酸败、兽药农药残留、环境污染物、病死禽肉、异物污染等。所有禽类产品必须达到应符合的食品卫生国家标准及主要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
1.5.2肌肉富有弹性，指压后凹陷部位立即恢复原位。
1.5.3表皮和肌肉切面有光泽，具有禽类品种应有的色泽，具有禽类品种应有的气味，无异味。外表微干或微湿润，不粘手。
1.5.4放血切口不整齐，放血良好，切口周围组织有被血液浸润现象，呈鲜红色。
1.6供货要求：
1.6.1中标人必须负责中标货物的运输、质检、分解到位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1.6.2物品具体需求量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1.6.3中标人不得将中标项目转包、分包，否则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1.6.4中标人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招标人各项规定。
2.禽蛋类
2.1中标人资质齐全，所供禽蛋类符合GB2749-2015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2.2供货品种：鸡蛋（大、中、小号）、鸭蛋、鹅蛋、咸鸭蛋。
2.3运输要求：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运输车厢的内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应使用抗腐蚀、防潮，易清洁消毒的材料。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运输途中严防日晒、雨淋。食品堆放科学合理。
2.4包装与标识要求：容器（塑料框）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 
2.5禽蛋类质量要求：
2.5.1中标人资质齐全，所供食品原材料符合GB2749-2015质量标准及符合主要指标（理化指标、食品添加剂），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2.5.2鲜蛋类要求蛋壳清洁、完整、无光泽，壳上有一层霜状粉末，色泽鲜明。蛋壳粗糙，拿在手上质量适中，有压手的感觉。
2.5.3蛋类之间相互轻碰时声音清脆，手握蛋摇动无声。在光照下透明，整个蛋呈微红色，蛋黄轮廓清晰，且位于中央，不移动。
2.5.4蛋体表面无异味，向壳表面哈一口热气，嗅有轻度的生石灰味。放入水中沉入水底。
2.5.5打开蛋类蛋黄、蛋清色泽分明、无异常颜色与气味，蛋黄呈圆形，凸起而完整带有韧性，稀稠分明，系带粗白而有韧性，并紧贴蛋黄得到两端。
2.6供货要求：
2.6.1中标人必须负责中标货物的运输、质检、分解到位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2.6.2物品具体需求量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2.6.3中标人不得将中标项目转包、分包，否则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6.4中标人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招标人各项规定。
3.饮品类
3.1中标人资质齐全，所供乳制品类符合GB19301-2010、GB19302-2010质量标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3.2 供货品种：乳制品类、矿泉水等饮料。
3.3运输要求：
3.3.1由于乳制品类的特殊要求，除了要求冷链运输外，运输时间应安排在夜间或早晨，或用隔热材料遮盖物品。
3.3.2运输容器必须保持清洁卫生，并严格消毒。容器内必须装满或严盖，防止震荡。
3.3.3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避免日晒雨淋，符合无污染、无虫害、无异味等卫生要求。
3.3.4不得与有害、有毒、有异味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装运输。
3.3.5冷冻饮品使用冷藏车或有保温设施的车辆，长途运输应使用机械制冷运输车。
3.4包装与标识要求：
3.4.1检查包装是否清洁，有无破损，有无渗漏，有否胖包、鼓盖。检验包装的封口是否严密，简易的做法是将包装倒置，并用双手适当挤压包装，如封口不严，即会出现液体渗漏现象。
3.4.2标签应注明蛋白质、脂肪、非脂乳固体的含量、发酵菌种名称及拉丁文名。风味型酸乳应标出乳含量。
3.4.3凡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复原乳的，不论数量多少，生产企业必须在其产品包装主要展示面上，醒目标注复原乳。
3.4.4冷冻饮品标签标志应符合GB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
3.5乳制品类质量要求：
3.5.1中标人所供乳制品应符合食品卫生国家标准和主要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食品添加剂）。
3.5.2鲜乳制品应呈乳白色或微黄色，具有乳固有的香味，无异味，呈均匀一致胶态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肉眼可见异物。
3.5.3酸乳制品色泽均匀一致，呈乳白色或微黄色。滋味和气味具有纯乳发酵特有的滋味、气味。组织细腻、均匀，允许有少量乳清析出。果料酸乳有果块或果粒。
3.5.4冷冻饮品色泽均匀，具有品种应有的色泽，形态完整，大小一致。细腻润滑无凝粒，无明显粗糙的冰晶，无气孔。滋味协调，有奶脂或植脂香味，无异味。
3.6供货要求：
3.6.1中标人必须负责中标货物的运输、质检、分解到位等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3.6.2物品具体需求量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3.6.3中标人不得将中标项目转包、分包，否则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6.4中标人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招标人各项规定。
4.水产品类
4.1供货品种：鲜鱼、虾、蟹、贝、藻类
4.2.运输要求：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食品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标准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
4.3.水产类类质量要求：
4.3.1防止腐败变质、产生组胺、环境污染物的污染、农药污染、滥用兽药、生物激素、非食用物质的污染、寄生虫、异物、掺假等。 
4.3.2鲜鱼类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明清亮，有弹性。鱼鳃清晰呈鲜红色，黏液体表有透明的黏液，鳞片有光泽且与鱼体贴合紧密，不易脱落。肌肉坚实有弹性，指压后凹陷立即消失，无异味，肌肉切面有光泽。腹部正常，不臌胀，肛门稍突出。 
4.3.3鲜虾类色泽正常，卵黄按不同产期呈现出自然光泽。虾体清洁而完整，甲壳和尾肢无脱落现象，虾尾未变色或有极轻微的变色。气味正常，无异味。 
5.蔬菜类
5.1招标人下订单订货
5.1.1招标人向中标人下达第二天的订单，订单内容包括名称、种类、规格、数量、运送时间、送达地点、订单联系人等具体要求。
5.1.2中标人接到订单后，个别品种因天气、季节等客观原因缺货而无法提供或质量无法保证的，配送商应在接到订单当天及时知会招标人，并协商好解决方法，经招标人同意修改订单，严禁未经招标人同意私自调换蔬菜品种或部分品种、数量不响应。
5.1.3双方可根据蔬菜生产季节、天气、市场价格情况等协商调整订单的品种和数量。中标人必须能保证提供丰富的时蔬品种供招标人选择。
5.2配送要求
5.2.1配送车辆、人员：配送车辆、人员应相对固定；运输车辆为有入城证的厢式冷藏货车或厢式货车；车体内外干净、整洁；不得人货混装；配送人员有健康证。
5.2.2所有品种按除去包装物及冰品、纸品后的净菜过磅，最终交易重量以双方确认的过磅数为准。
5.2.3送货人员负责将货物从车上搬到秤上过磅，然后并按照下车先后顺序合理码放到食堂货架上。
5.2.4如配送商漏单则须无条件补货，补货物资必须在两小时内补货至食堂。
5.3数量、质量、品质要求
5.3.1合格率：配送商提供的货物合格率应达100%。
5.3.2每个品种的重量以双方核准的净重过磅数为准，双方签字确认作为结算凭证。
5.3.3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卫生标准，配送商每周必须提供所供蔬菜的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每月提供的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报告数量不得少于所配送品种数的50%）。
5.3.4质量必须达到本招标文件要求。
注：上述商品类质量标准中未约定的商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管理规定，招标人可参照其它类似商品质量标准进行评定。
（四）食品质量的基本检查
1.食品应清洁，并符合企业相关验收标准；食品应无损伤、腐烂现象，无寄生虫或已受虫害现象；对温度有要求的食品应确定食品的温度与包装上指示温度-致。
2.食品到达目的地时外包装完整。冷冻食品没有曾经解冻痕迹或软化现象，包装呈干爽状态。
3.对食品检查如下：
3.1 中标人供应的食品必须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及国家有关标准，如无标准，按行业规范。采购生产、经营证明文件齐备，明确食品来源，并具有检验合格证明。严禁采购有害、有毒、腐烂变质、酸败、霉变、生虫、污垢不洁、混有异物或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禁止采购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3.2 食品包装必须符合国家规范。采购的食品不得存放在有害、有毒的容器内。食品包装上必须使用原产地标识，应注明：制造商名称和厂址、食品名称和重(容)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以及规格和QS或SC认证等。
3.3 对不符合采购要求的食品由验收人员提出清退，退货前应实行留板备案，如双方对质量争议可送国家质监部门检测。对缺斤短两(或含水量超标)的应按实际重量扣减。
（五）售后服务基本要求
1.中标人须按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招标文件提供的《质量标准》等相关规定，保质、保量、及时、准确地供应所需蔬菜，做到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各类资质齐全。若供应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引发不良事件发生，由中标人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2.在服务过程中，中标人须严格按照招标人要求的时间供货，由于中标人原因未按时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3.中标人须保证按照招标人要求的品种、规格、数量进行配送，验收时若发现货物质量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中标人须无条件在招标人规定时间内更换，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若未更换或未按时更换，中标人自愿接受招标人的处罚。
4.若中标人出现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不予更换或未按时更换的情况三次，招标人有权扣除中标人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解除本合同。
5.中标人接到招标人每批次送货通知后，超过1日未能履行送货义务，招标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6.招标人临时补货，中标人须按要求按时送货，若未按时送货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bookmark: _Toc4579][bookmark: _Toc15427]五、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报价采用费率报价，费率不得高于100%，否则响应无效。报价费率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如投标人报价费率为85.356%，小数点后第三位直接舍去，投标时投标人的评审费率即为85.35%，后期按照85.35%结算)。投标人报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有内容的费用，招标人后期不再追加任何费用。
2.每日结算价参照“桐城佳佳福超市零售价”，按照其单品零售价为基数*中标费率汇总结算。（如：某类物品“桐城佳佳福超市零售价”为10元/千克，若报价费率为90%，那么该类物品当天结算价为10元/千克×90%=9元/千克。）
3.报价费率包含所供货物涉及的配送、运输、人工、搬运、装卸、税费等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合同期间中标人不得另行收取任何其他费用。
[bookmark: _GoBack]4.以上采购品种只为投标报价参考，因人数的随时发生变化，结算时以实际需求量结算。投标人自行考虑风险。
5.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预见的因素造成的个别品种价格需临时做调整的，中标人应遵循当时的市场价格标准，事先与采购人协商并在取得招标人书面同意后方可调整。
